[bookmark: _GoBack]北京林业大学2024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申请条件
1.拥护“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
2.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所持证件均须在有效期内）的2024届台湾高中毕业生；
3.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简称学测），相应科目成绩要求达到我校相关专业报考要求；
4.身体健康，体检标准参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二、招生专业和计划
我校2024年计划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10人，具体招生计划视生源情况而定。申请者可在以下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中（如遇学校招生专业调整，以实际录取专业为准）选择6个专业（类）作为志愿，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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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流程

    1.报名时间

    2024年3月1日至31日

    2.报名方式

    考生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进行报名。考生须按照要求认真、如实填写报名信息并上传报名材料，考生须对其提交报名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由于报名材料不清、缺失、无效或虚假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均由考生本人承担。

报名材料如下〔下述第（1）至（3）项为必需材料，缺少材料者将无法通过初审〕：

    （1）系统中要求填写的个人信息；

    （2）上传《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等个人证件、个人电子照片、学测成绩报告表（需含学测报名序号或应试号码）、考生诚信承诺书、成绩查验授权书等；

    （3）个人陈述（包括个人兴趣爱好、对大学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计划和设想、未来的职业理想、希望到北京林业大学深造的理由等，字数应不少于800字，pdf格式），上传至其他附件中；

    （4）其他能够体现考生本人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a.学术活动：主要包括参加的各类学科竞赛、科研活动、征文比赛、创新大赛等；b.文体活动：主要包括参加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c.社会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公益活动等。请附获奖证书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报名截止前，考生可修改基本材料和其他材料。报名截止后，考生原则上不可修改基本材料。

    四、录取程序

    1.审核阶段

    我校将组织专家对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成功的台湾高中毕业生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考生的学测成绩及报名材料中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综合考量，择优选拔学生进入考核环节。审核时间为4月1-15日。

    考生应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审核结果。系统显示初审通过的考生应关注我校后续发布的考核通知。系统显示需更正或补充材料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更正或补充有关材料，提交后及时查看审核结果，逾期提交不再受理。系统显示初审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考核和录取。资格造假的考生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已考核的取消考核成绩，已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

    2.考核阶段

    我校将组织专家对通过审核的考生进行网络面试考核，预计考核时间为4月中下旬，具体考核方式、内容将在考核通知中明确，请考生届时关注。若考生因个人原因未参加学校组织的网络面试考核，视为个人放弃此次招生报名申请。

    3.录取安排

    经教育部考试中心进行学测成绩确认后，学校将依据审核及考核情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录取结果将于5月15日在系统中公布。考生须于5月15日至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且不得参加征集志愿报名。

    4.征集志愿安排

    如出现未能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我校将通过征集志愿进行补录，有意参加补录的考生应于5月21-31日在报名系统进行征集志愿报名。

    征集志愿的材料审核时间为6月1-5日，考生应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审核结果；考核时间预计为6月中旬，具体要求以后期通知为准。

    补录结果将于6月21日在报名系统统一公布。考生须于6月21-25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5.录取通知书发放

    考生在规定时间进行录取确认后，我校将于2024年7月发放录取通知书。

    五、监督机制

    1.我校将严格遵照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将选拔程序及结果经学校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2.考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申请和参加考核。报名材料必须真实。我校从严查处招生考试中各种作弊行为。对违规考生和有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进行处理。

    六、新生报到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持录取通知书到校办理入学报到等手续，具体事宜届时参考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新生入学指南。入学注册时，应缴纳学费及其他费用，收费标准与祖国大陆同校同专业学生相同。入学后，根据学校统一安排进行身体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将商转其他不受限专业。

    七、培养与管理

    台湾地区学生在校培养、管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号）、《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京教外〔2021〕15号）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各项管理制度执行。

    八、其他

    1.我校未委托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从事招生考试有关工作，未举办任何形式的辅导班等。

    2.我校不收取任何申请费用。

    3.本简章由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教育部当年有关政策执行。

    4.咨询电话：010-62338216、62338222

    电子邮箱：blzsb@bjfu.edu.cn

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zsb.bjfu.edu.cn/

网址：https://zsb.bjfu.edu.cn/static/front/bjfu/basic/html_cms/frontViewArticle.html?id=b4949ee2cb614430b802285dd6f0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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